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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1號 政府 提案第 16370 號 之 1 

 

案由：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考試院函請審議「公務人員

任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8 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 1084300267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附件 0 附件 1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考試院函請審議「公務人員任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

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 107 年 10 月 3 日台立議字第 1070703414 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立法院第 9 屆第 7 會期第 5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討 16 

審查考試院函請審議「公務人員任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審

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 108 年 2 月 27 日（星期三）召開第 9 屆第 7 會期第 3 次全體委員會

議，審查上開法案，由召集委員段宜康擔任主席，除邀請主管機關說明提案要旨外，相關機

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銓敘部部長周弘憲報告： 

召集人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首先感謝大院委員，對於本部歷來制定或修正各項人事法律的鼎力支持與費心指教，使

本部業務得以順利推動。其次對於貴委員會今天優先審議考試院於 107 年 6 月 1 日函請大院

審議的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任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在此也表達由衷的謝意。以

下謹就上開修正草案的修法緣起、修正重點扼要報告。 

（壹）修法緣起 

任用法最近一次修正係配合派用人員派用條例廢止，於 104 年 6 月 17 日修正公布第

36 條及增訂第 36 條之 1 條文。本次修法係為配合 105 年 5 月 2 日公務員懲戒法（以下簡

稱懲戒法）修正施行，106 年 10 月 11 日大院貴委員會、內政委員會第 1 次聯席會議審查

廢止蒙藏邊區人員任用條例（以下簡稱蒙藏任用條例）案，決議請行政院協調考試院於

任用法增訂相關規定，以及檢討公務人員任命規定，本部爰擬具任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經考試院審議通過，於 107 年 6 月 1 日函送大院審議。是建議將本修正草案與蒙藏

任用條例廢止案併案審查。 

（貳）修正重點 

本次任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主要修正第 25 條、第 26 條之 1、第 28 條及第 35 條

規定，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簡任、委任官等公務人員之任命規定（第 25 條） 

依現行規定，初任簡任各職等職務公務人員，均頇呈請總統任命，為簡化人事作業，提

升行政效能，爰修正簡任人員僅於初任簡任官等時，呈請總統任命；又現行規定初任委任人

員，由各主管機關任命，為提升基層公務人員之尊榮與激勵其士氣，爰修正亦呈請總統任命

。本條規定修正後，初任簡任、薦任、委任各官等公務人員，經本部銓敘審定合格後，均呈

請總統任命；至各官等現職人員調任同官等內各職等職務或考績升等時，則毋頇再報請任命

。 

二、增訂機關首長自受免除職務懲戒處分判決確定之日起，不得任用或遷調人員（第 26 條之 1） 

105 年 5 月 2 日修正施行之懲戒法第 9 條，增列免除職務之懲戒處分，依該法第 11 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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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係免其現職，並不得再任用為公務員，爰機關首長如受免除職務懲戒處分，其卸任前之

用人權應予合理限制；又依懲戒法第 62 條規定，經言詞辯論之判決，於宣示時確定；不經言

詞辯論者，毋庸宣示，於公告主文時確定，爰規定受免除職務懲戒處分之機關首長，自判決

確定之日起，即不得任用或遷調人員。 

三、增訂曾受免除職務懲戒處分者，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第 28 條） 

配合懲戒法第 9 條及第 11 條增訂免除職務懲戒處分，其法律效果係永久不得再任用為公

務員之規定，爰增訂曾依該法受免除職務懲戒處分者，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又依懲戒法第

74 條第 1 項規定，懲戒處分之判決於送達受懲戒人主管機關之翌日起發生懲戒處分效力，是

以，公務人員如受免除職務懲戒處分，係於判決送達其主管機關之翌日起，發生免其現職，

並不得再任用為公務人員之效力。 

四、修正原依蒙藏任用條例銓敘審定有案之現職人員，得適用該條例繼續任用至退休或離職時為止

（第 35 條） 

配合蒙藏任用條例之廢止，任用法刪除該條例之法源依據；又因應行政院組織改造作業

，蒙藏委員會自 106 年 9 月 15 日裁撤生效，該會原依蒙藏任用條例任用，並經本部銓敘審定

有案之 12 名現職人員（按：其中 1 名已於 107 年 6 月 4 日自願退休），分別隨同業務移撥安

置於文化部及原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為適度保障渠等相關權益，爰規定蒙藏任用條例廢止後

，該等人員得依該條例繼續任用至退休或離職時為止，其得調任之範圍以中央各機關為限。 

（參）結語 

考試院函請審議之任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係為兼顧人事作業簡化、提升基層人

員尊榮，並配合現行懲戒法修正相關規定，以及因應蒙藏任用條例之廢止，適度保障現

職人員相關權益，爰予修正，敬請各位委員先進鼎力支持，早日審議通過完成修法程序

。 

以上報告，敬請主席及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參、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並詢答完畢後，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認為本案之修正，係在配

合現行懲戒法修正相關規定，以及因應蒙藏任用條例之廢止，適度保障現職人員相關權益，

有必要予以完成審查，爰將本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為： 

（壹）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之一及第三十五條，均照案通過。 

（貳）第二十八條，除第一項第九款句末增訂但書「但具有其他考試及格資格者，得以該考試

及格資格任用之。」外，餘照案通過。 

肆、爰經決議： 

（壹）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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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院會討論前，不頇交由黨團協商。 

（參）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段宜康出席說明。 

伍、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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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考 試 院 函 請 審 議 「 公 務 人 員 任 用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                 

現 行 條 文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考 試 院 提 案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照考試院提案通過) 

第二十五條 各機關初任簡任、

薦任、委任官等公務人員，經

銓敘部銓敘審定合格後，呈請

總統任命。 

第二十五條 各機關初任簡任、

薦任、委任官等公務人員，經

總統任命。 

第二十五條 各機關初任簡任

各職等職務公務人員、初任薦

定合格後，呈請總統任命。初

銓

任命之。 

一、本條依現行條文修正。 

二、查本條規定初任簡任各職等職務公務人員

，均須呈請總統任命。復查本法施行細則第

二十五條規定，初任或升任簡任官等各職等

職務人員，呈請總統任命。又總統府辦理相

關公務人員任命事宜之實務作業，係依總統

府處理文武官員任免作業要點第四點規定略

以，初任、升任或調任簡任、簡派各職等職

派。是以，簡任人員無論係初任或升任簡任

「各職等」，或初任或升任簡任「各職務」

，均須呈請總統任命，即初任、升任或調任

簡任各職等職務公務人員均屬請任命之範圍

。 

三、依前開規定，簡任人員於簡任各職等職務

異動或晉升職等，即須辦理請任，致實務上

產生同一人員於同一年度中多次辦理請任（

如年度中多次調任、機關修編等），或以同

一職務多次辦理請任（如考績升等）之情事

任資料為例，初任簡任（派）官等人員僅六

百二十五人，惟簡任（派）官等計請任二千

三百八十一人次。是以，為簡化人事作業，

提升行政效能，且考量於初任簡任官等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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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任命，已足以彰顯總統對簡任文官之重

視，策勵公務人員勇於任事，爰修正為簡任

人員僅須於初任簡任官等時請任命。 

四、又

為提升基層公務人員之尊榮與激勵其士氣，

並彰顯總統對委任官等公務人員之重視，爰

審定合格後，呈請總統任命。 

五、綜上，本條規定修正後，初任簡任、薦任

合格後，均呈請總統任命；至各官等現職人

員調任同官等內各職等職務或考績升等時，

則毋須再報請任命。 

審查會：照考試院提案通過。 

(照考試院提案通過) 

第二十六條之一 各機關首長於

下列期間，不得任用或遷調人

員： 

一、自退休案核定之日起至離

職日止。 

二、自免職或調職令發布日起

至離職日止。 

三、民選首長，自次屆同一選

舉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日起

至當選人名單公告之日止

。但競選連任未當選或未

再競選連任者，至離職日

止。 

四、民意機關首長，自次屆同

第二十六條之一 各機關首長於

下列期間，不得任用或遷調人

員： 

一、自退休案核定之日起至離

職日止。 

二、自免職或調職令發布日起

至離職日止。 

三、民選首長，自次屆同一選

舉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日起

至當選人名單公告之日止

。但競選連任未當選或未

再競選連任者，至離職日

止。 

四、民意機關首長，自次屆同

一民意代表選舉候選人名

第二十六條之一 各機關首長

於下列期間，不得任用或遷調

人員： 

一、自退休案核定之日起至離

職日止。 

二、自免職或調職令發布日起

至離職日止。 

三、民選首長，自次屆同一選

舉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日

起至當選人名單公告之

日止。但競選連任未當選

或未再競選連任者，至離

職日止。 

四、民意機關首長，自次屆同

一民意代表選舉候選人

一、本條依現行條文修正第一項第八款。 

二、查一百零五年五月二日修正施行之公務員

懲戒法（以下簡稱懲戒法）第九條規定，除

維持原有六種懲戒處分種類外，並增列「免

除職務」、「剝奪、減少退休（職、伍）金

」及「罰款」三種懲戒處分，其中免除職務

懲戒處分，依該法第十一條規定，係免其現

職，並不得再任用為公務員，其法律效果顯

較「撤職」及「休職」懲戒處分為重。衡諸

本條規範意旨，在於合理限制機關首長卸任

前之用人權，既受免除職務懲戒處分之機關

首長，其卸任前之用人權，自應予以限制，

為期法律適用明確，爰本條第一項第八款增

列「受免除職務」之文字，並配合懲戒法將

懲戒案件改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以合議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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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意代表選舉候選人名

單公告之日起至其首長當

選人宣誓就職止。 

五、參加公職選舉者，自選舉

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日起至

離職日止。但未當選者，

至當選人名單公告之日止

。 

六、憲法或法規未定有任期之

中央各級機關政務首長，

於總統競選連任未當選或

未再競選連任時，自次屆

該項選舉當選人名單公告

之日起至當選人宣誓就職

止。地方政府所屬機關政

務首長及其同層級機關首

長，於民選首長競選連任

未當選或未再競選連任時

，亦同。 

七、民選首長及民意機關首長

受罷免者，自罷免案宣告

成立之日起至罷免投票結

果公告之日止。 

八、自辭職書提出、停職令發

布或受免除職務、撤職、

休職懲戒處分判決確定之

日起至離職日止。 

九、其他定有任期者，自任期

屆滿之日前一個月起至離

職日止。但連任者，至確

單公告之日起至其首長當

選人宣誓就職止。 

五、參加公職選舉者，自選舉

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日起至

離職日止。但未當選者，

至當選人名單公告之日止

。 

六、憲法或法規未定有任期之

中央各級機關政務首長，

於總統競選連任未當選或

未再競選連任時，自次屆

該項選舉當選人名單公告

之日起至當選人宣誓就職

止。地方政府所屬機關政

務首長及其同層級機關首

長，於民選首長競選連任

未當選或未再競選連任時

，亦同。 

七、民選首長及民意機關首長

受罷免者，自罷免案宣告

成立之日起至罷免投票結

果公告之日止。 

八、自辭職書提出、停職令發

布或受免除職務、撤職、

休職懲戒處分判決確定之

日起至離職日止。 

九、其他定有任期者，自任期

屆滿之日前一個月起至離

職日止。但連任者，至確

定連任之日止。 

名單公告之日起至其首

長當選人宣誓就職止。 

五、參加公職選舉者，自選舉

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日起

至離職日止。但未當選者

，至當選人名單公告之日

止。 

六、憲法或法規未定有任期之

中央各級機關政務首長

，於總統競選連任未當選

或未再競選連任時，自次

屆該項選舉當選人名單

公告之日起至當選人宣

誓就職止。地方政府所屬

機關政務首長及其同層

級機關首長，於民選首長

競選連任未當選或未再

競選連任時，亦同。 

七、民選首長及民意機關首長

受罷免者，自罷免案宣告

成立之日起至罷免投票

結果公告之日止。 

八、自辭職書提出、停職令發

布或撤職、休職懲戒處分

議決之日起至離職日止。 

九、其他定有任期者，自任期

屆滿之日前一個月起至

離職日止。但連任者，至

確定連任之日止。 

駐外人員之任用或遷調

審判程序，酌修相關文字。又依懲戒法第六

十二條規定，經言詞辯論之判決，於宣示時

確定；不經言詞辯論者，毋庸宣示，於公告

主文時確定，爰受免除職務、撤職或休職懲

戒處分之機關首長，自判決確定之日起，即

不得任用或遷調人員。 

三、相關條文： 

(一)懲戒法第九條第一項 

公務員之懲戒處分如下： 

一、免除職務。 

二、撤職。 

三、剝奪、減少退休（職、伍）金。 

四、休職。 

五、降級。 

六、減俸。 

七、罰款。 

八、記過。 

九、申誡。 

(二)懲戒法第十一條  

  免除職務，免其現職，並不得再任用為公

務員。 

審查會：照考試院提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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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連任之日止。 

駐外人員之任用或遷調，

必要時，得不受前項規定之限

制。 

考試及格人員分發任用，

不受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規定期間內，機關

出缺之職務，得依規定由現職

人員代理。 

駐外人員之任用或遷調，

必要時，得不受前項規定之限

制。 

考試及格人員分發任用，

不受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規定期間內，機關

出缺之職務，得依規定由現職

人員代理。 

，必要時，得不受前項規定之

限制。 

考試及格人員分發任用

，不受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規定期間內，機關

出缺之職務，得依規定由現職

人員代理。 

(照委員鄭運鵬等 3 人所提修正

動議通過) 

第二十八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 

一、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 

二、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

國籍。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者，不在此限。 

三、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

犯內亂罪、外患罪，經有罪

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

案。 

四、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

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

未結案。 

五、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判處

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

未執行或執行未畢。但受緩

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六、曾受免除職務懲戒處分。 

第二十八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 

一、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 

二、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

國籍。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者，不在此限。 

三、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

犯內亂罪、外患罪，經有罪

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

案。 

四、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

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

未結案。 

五、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判處

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

未執行或執行未畢。但受緩

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六、曾受免除職務懲戒處分。 

七、依法停止任用。 

八、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第二十八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 

一、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二、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

籍。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不在此限。 

三、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

內亂罪、外患罪，經有罪判決

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四、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有

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

結案。 

五、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判處有

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

行或執行未畢。但受緩刑宣告

者，不在此限。 

六、依法停止任用。 

七、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八、經原住民族特種考試及格，

而未具或喪失原住民身分。 

九、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

一、本條依現行條文修正，新增第一項第六款

；原第一項第六款至第九款依序遞移為第七

款至第十款，以及修正第二項。 

二、配合一百零五年五月二日修正施行之懲戒

法第九條及第十一條增訂「免除職務」懲戒

處分，其法律效果係永久不得再任用為公務

員之規定，爰於本條增訂第一項第六款，曾

受免除職務懲戒處分者，各機關不得任用為

公務人員之規定，以資明確。另依懲戒法第

七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懲戒處分之判決於送

達受懲戒人主管機關之翌日起發生懲戒處分

效力，是以，公務人員如受免除職務懲戒處

分，係於判決送達受懲戒人主管機關之翌日

起，而非判決確定之日起，發生免其現職，

並不得再任用為公務人員之效力。 

三、本條第二項係配合原第一項第八款、第九

款遞移為同項第九款、第十款，酌作文字修

正。 

審查會： 

一、照委員鄭運鵬等 3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二、委員鄭運鵬等 3人所提修正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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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依法停止任用。 

八、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九、經原住民族特種考試及格

，而未具或喪失原住民身分

。但具有其他考試及格資格

者，得以該考試及格資格任

用之。 

十、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

撤銷。 

公務人員於任用後，有前

項第一款至第九款情事之一者

，應予免職；有第十款情事者

，應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

任用後發現其於任用時有前項

各款情事之一者，應撤銷任用

。 

前項撤銷任用人員，其任

職期間之職務行為，不失其效

力；業已依規定支付之俸給及

其他給付，不予追還。但經依

第一項第二款情事撤銷任用者

，應予追還。 

九、經原住民族特種考試及格

，而未具或喪失原住民身分

。 

十、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

撤銷。 

公務人員於任用後，有前

項第一款至第九款情事之一者

，應予免職；有第十款情事者

，應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

任用後發現其於任用時有前項

各款情事之一者，應撤銷任用

。 

前項撤銷任用人員，其任

職期間之職務行為，不失其效

力；業已依規定支付之俸給及

其他給付，不予追還。但經依

第一項第二款情事撤銷任用者

，應予追還。 

銷。 

公務人員於任用後，有前

項第一款至第八款情事之一

者，應予免職；有第九款情事

者，應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

。任用後發現其於任用時有前

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撤銷任

用。 

前項撤銷任用人員，其任

職期間之職務行為，不失其效

力；業已依規定支付之俸給及

其他給付，不予追還。但經依

第一項第二款情事撤銷任用

者，應予追還。 

「第二十八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任用

為公務人員： 

一、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二、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但其他

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三、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罪、外

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

案。 

四、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

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五、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判處有期徒刑以上

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但受緩

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六、曾受免除職務懲戒處分。 

七、依法停止任用。 

八、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九、經原住民族特種考試及格，而未具或喪

失原住民身分。但具有其他考試及格資格

者，得以該考試及格資格任用之。 

十、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公務人員於任用後，有前項第一款至第

九款情事之一者，應予免職；有第十款情事

者，應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任用後發現

其於任用時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撤銷

任用。 

前項撤銷任用人員，其任職期間之職務

行為，不失其效力；業已依規定支付之俸給

及其他給付，不予追還。但經依第一項第二

款情事撤銷任用者，應予追還。」 

(照考試院提案通過) 第三十五條 蒙藏邊區人員任用 第三十五條 有特殊情形之邊 一、本條依現行條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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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條 蒙藏邊區人員任用

條例（以下簡稱蒙藏任用條例

）廢止後，原依法銓敘審定以

蒙藏邊區人員任用之現職人員

，得適用原蒙藏任用條例繼續

任用至退休或離職時為止。但

以調任中央各機關為限。 

條例（以下簡稱蒙藏任用條例

蒙藏邊區人員任用之現職人員

，得適用原蒙藏任用條例繼續

任用至退休或離職時為止。但

以調任中央各機關為限。 

遠地區，其公務人員之任用，

得另以法律定之。 

二、配合蒙藏邊區人員任用條例（以下簡稱蒙

藏任用條例）之廢止，刪除該條例之法源依

據；又為保障原依該條例任用人員之權益，

爰修正本條規定。 

三、因應行政院組織改造作業，蒙藏委員會自

一百零六年九月十五日裁撤生效，相關業務

分別移由外交部、文化部及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承接；又蒙藏委員會自九十八年以後，即

未再依蒙藏任用條例新進人員，原依該條例

共計十二人，分別隨同業務移撥安置於文化

部及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四、為適度保障前開人員權益，蒙藏任用條例

廢止後，前開人員得依該條例之規定繼續任

用、晉升官等、調任及陞遷；又依七十七年

三月十七日考試院第七屆第一六七次會議決

議，蒙藏任用條例以蒙藏邊區人員為適用對

象，並以任職中央政府各機關為限，爰明定

前開人員之調任範圍以中央各機關為限。 

審查會：照考試院提案通過。 

 


